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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长股份增持计划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7 年 5 月 11 日，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披露了《关

于公司董事长增持公司股份及增持计划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7-041），

截至 2017 年 11 月 10 日，董事长的增持计划已如期履行完毕。现将详细信息披

露如下： 

 

一、增持人名称  

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黄辉。 

黄辉先生持有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三湘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湘控

股”）90%的股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万春香女士持有公司控股股东三湘控股

10%股权，与黄辉先生系夫妻关系。 

 

二、增持计划的具体内容  

（一）首次披露增持公告的情况 

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11 日披露《关于公司董事长增持公司股份及增持计划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7-041），董事长黄辉先生作出如下增持计划： 

自 2017 年 5 月 10 日起 6 个月内，以不超过 9 元/股的价格，累计增持本公

司股份不低于 2,000,000 股（即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 0.1446%），不超过

27,659,735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二）控股股东的补充增持计划 

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18 日发布《关于公司董事长和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暨

增持计划进展及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17-058），公司董事长及控股股东对增

持计划进行了补充，如下： 

1、董事长黄辉先生计划自 2017 年 5 月 10 日起 6 个月内，以不超过 9 元/



股的价格，累计增持不低于 2,000,000 股（即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 0.1446%）； 

2、三湘控股计划自2017年 7月 14日起 6个月内，以不超过9元/股的价格，

累计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不低于5,000,000股（即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0.3615%）； 

3、在上述增持计划期间内，黄辉先生、三湘控股计划增持将合计不超过

27,659,735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1、增持期间：2017 年 5 月 10 日——2017 年 11 月 10 日 

2、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增持 

3、增持股份的数量及比例： 

增持计划期间，黄辉董事长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累计

增持 3,009,451 股，累计占公司总股本 0.2177%。（注：我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15

日因回购注销部分股份，总股本从1,382,986,746股减少至1,381,752,594股）。 

4、增持前后的持股数量及比例 

董事名称 
增持计划前持有公司股份 增持后持有公司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黄辉 166,392,308 12.0314%   169,401,759 12.2599%  

 

四、控股股东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自 2017 年 7 月 14 日起至 2017 年 11 月 10 日，控股股东三湘控股累计以集

中竞价方式增持 8,240,448 股，累计占公司总股本 0.5962%。 

 

五、增持承诺的履行情况 

1、自 2017 年 5 月 10 日起 6 个月内，董事长黄辉先生严格履行了其增持承

诺。 

2、三湘控股的增持计划仍在履行之中，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况。 

 

六、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合并持股情况 

截至 2017 年 11 月 10 日，三湘控股持有本公司 278,019,975 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 20.1208%；，实际控制人黄辉持有本公司 169,401,759 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 12.2599%。三湘控股及黄辉合并持有本公司 447,421,734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32.3807%。 

 

七、后续增持计划 

基于对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在严格遵守

相关法律法规和深交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下，董事长黄辉先生不排除未来六

个月继续增持的可能性。公司会按规定严格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八、律师意见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关于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增持股份的

专项核查意见》，发表结论意见如下： 

1、董事长黄辉系为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不存在《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禁止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具备实施本次增

持股份的合法主体资格； 

2、增持人本次增持股份系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增持人本次

增持股份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3、本次增持股份前，增持人拥有公司权益 35.8768%，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

的 30%，本次增持股份满足《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予提出豁免发出

要约申请的条件。 

 

九、其他事项 

1、本次增持行为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 

2、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触及要约收

购； 

3、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4、上海三湘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其实际控制人黄辉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



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十、备查文件 

1、关于公司董事长增持公司股份及增持计划的提示性公告； 

2、关于公司董事长和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暨增持计划进展及补充公告； 

3、关于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增持股份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15日 




